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关于省十四届人大四次会议

第 1820 号建议的协办意见

省林业局：

黄闽榕代表提出的《关于支持推广三明林业碳票创新实践

的建议》（第 1820 号）已收悉。我单位的办理意见如下：

我厅深入践行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，认真贯彻积极应对气

候变化的国家战略，强化机制创新、科技支撑和政策协同，推

动生态产业化、产业生态化，积极探索生态产品价值实现路径，

取得一定成效。一是推动国家自愿减排项目（CCER）开发工作。

指导并推动我省红树林营造等4个项目入围CCER重启后首批公

示名单，目前霞浦县长春镇和盐田乡的红树林植被修复项目已

在全国温室气体自愿减排注册登记系统正式完成登记，成为我

国首个获得登记的红树林CCER项目。二是鼓励林业碳汇创新试

点。为支持碳汇开发、促进生态产品价值实现，我省创新开发

福建林业碳汇（FFCER）交易产品，允许重点排放企业使用FFCER

抵消配额参与交易履约。截至目前，全省共签发三明、南平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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龙岩等老区苏区 FFCER 项目 22 个，碳汇量 302 万吨，累计成交

金额 6500 多万元，碳汇交易规模居全国前列。通过实施碳汇交

易，降低企业减排成本的同时，推动工业反哺林业，进而激发

全社会减排积极性。三是拓宽生态产品价值实现路径。我厅联

合省发改委、财政厅、机关事务管理局等 8 部门制定《福建省

大型活动和公务会议碳中和实施方案》，推动省内举办的各类大

型活动、公务会议落实绿色低碳要求。截至 2025 年底，依托我

厅“八闽碳惠”平台共完成全省 63家单位 101 场会议活动的碳

中和，抵消碳排放量约 1300 吨。四是积极支持指导三明市林业

碳票开发利用。指导三明市印发实施《三明市林业碳票管理办

法（试行）》《三明林业碳票碳减排量计量方法》，2021年 5月以

来三明市开发备案 74 个三明林业碳票项目，共计约 139.16 万

吨二氧化碳当量。开拓林业碳票应用场景“碳汇+碳中和”，出

台《三明市大型活动和公务会议碳中和实施方案（试行）》，使

用约 1.6 万吨林业碳票实现会议和活动碳中和；推行“碳汇＋

义务植树”，推动工业企业营造碳汇林以抵消碳排放，目前三明

市 24 家企业共出资约 330 万元，营造碳中和林 21 片 3111 亩；

探索“碳汇＋金融”，创新“三明林业碳票质押+保险模式”“碳

汇资产价格指数保险”“林业净零贷”“国有林场林业碳汇指数

保险”等碳金融产品。指导推进碳票跨区域合作，推动上海、

江苏等外省企业和宁德、漳州、泉州等省内其他地市企业购买

约 2.65 万吨三明市林业碳票。

下一步，我们将认真贯彻落实习总书记关于“森林是水库、



- 3 -

钱库、粮库、碳库”的重要指示精神，做好以下三方面工作。

一是积极引导开发林业CCER项目。指导我省符合条件的林业碳

汇项目按照国家发布的方法学和相关标准，优先开发成 CCER项

目，进入全国碳市场交易，促进我省林业碳汇生态价值实现最

大化。二是不断加强沟通与服务工作。加强与上海市生态环境

局的沟通与交流，指导三明市按照上海碳普惠管理的有关政策

要求，完善林业碳票方法学相关内容。三是持续推动林业碳汇

价值转化。在会议碳中和、生态司法、碳普惠等方面，与相关

主管部门密切配合，努力拓宽林业碳汇价值转化途径，实现生

态保护与增收双赢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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